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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向公司下属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》（详见公司临时公

告，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76） 

本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六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与参股企业进行业务合作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（详

见公司临时公告，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77） 

本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8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关联董事孙关富

先生回避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金雪军先生、邵春阳先生、章武江先生发表了同意

的独立董事意见。 

七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第二次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》 

为保证此次非公开发行顺利进行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董事会拟对本次非

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中的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，具体调整内容如下： 

原方案内容为： 

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200,000,000 股（含 200,000,000 股）到

300,000,000 股（含 300,000,000 股），以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。最终发行数量

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与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根据

证监会核准的数量及具体情况协商确定。若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

间发生送红股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将

作相应调整；若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等除息事项，本

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将不作相应调整。” 

调整为： 

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300,000,000 股（含 300,000,000 股），

最终以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。最终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

董事会授权人士与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根据证监会核准的数量及具体情况协商

确定。若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红股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

本等除权事项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；若公司股票在董事会

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等除息事项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将不作相

应调整。” 

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

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》，本次

调整在上述授权范围内，因此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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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。 

本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关联董事方朝阳

先生、孙关富先生、钱卫军先生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。公司独立董事金雪军先生、

邵春阳先生、章武江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。 

八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（二次修订稿）的议案》

（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） 

  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要求，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

票方案中的发行数量进行了调整，同时将部分内容更新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。具

体详见《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（二

次修订稿）》全文。 

本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关联董事方朝阳

先生、孙关富先生、钱卫军先生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。公司独立董事金雪军先生、

邵春阳先生、章武江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。 

九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

（二）的议案》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，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78） 

本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关联董事方朝阳

先生、孙关富先生、钱卫军先生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。公司独立董事金雪军先生、

邵春阳先生、章武江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。 

十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（详见

公司临时公告，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79） 

本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关联董事方朝阳

先生、孙关富先生、钱卫军先生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。公司独立董事金雪军先生、

邵春阳先生、章武江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。 

十一、审议《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（二

次修订稿）的议案》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，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80） 

本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十二、审议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，公告编号：

临 2017-081） 

本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公司独立董事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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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军先生、邵春阳先生、章武江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8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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